略阳县农业农村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

填报单位:略阳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杜金财 联系电话：13980732342 填报时间：2025年11月4日

	行政检查事项数
	30项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数
	12项

	是否制定年度行政检查计划
	是
	是否明确年度行政检查频次
	是

	是否制定并开展专项检查计划
	是
	是否公示相关内容
	是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目录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检查标准
	年度检查频次

	1
	对兽药经营企业是否符合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的检查
	《兽药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兽药经营企业，应当遵守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兽药经营企业是否符合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进行监督检查，并公布检查结果；第二十八条 兽药经营企业购销兽药，应当建立购销记录。购销记录应当载明兽药的商品名称、通用名称、剂型、规格、批号、有效期、生产厂商、购销单位、购销数量、购销日期和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兽药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管理办法》
	1.经营资质方面：必须依法取得兽药饲料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登记的经营范围、经营地址等应与实际相符；同时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
2.场所与设施方面：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仓库，布局合理、相对独立；有相应的常温库、阴凉库、冷库及设施设备，如货架、柜台、避光、通风等设施。
3.机构与人员方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从事兽药兽医相关工作一定年限，熟悉法规和专业知识；质量管理人员等应具有相应学历或专业技术职称。
4.产品管理方面：兽药饲料产品必须有标签，标签内容包括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等，且应真实、准确；严禁经营假、劣兽药，“三无”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兽药要按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类管理。
5.记录与追溯方面：建立完善的采购、销售、验收等记录，记录应真实、准确、完整、可追溯，能反映产品的来源和去向。
	畜牧中心
2次/年

	2
	对种子质量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00年颁布、2021年修正)
第四十六条 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种子质量的监督检查。种子质量管理办法、行业标准和检验方法，由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制定。
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可以采用国家规定的快速检测方法对生产经营的种子品种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可以作为行政处罚依据。被检查人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复检，复检不得采用同一检测方法。因检测结果错误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完善备案，规范经营行为
	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农技中心
2次/年

	3
	辖区内的肥料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
	《肥料登记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32号公布、农业农村部令2022年第1号修订）
第二十四条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对辖区内的肥料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的肥料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必要时按照规定抽取样品和索取有关资料，有关单位不得拒绝和隐瞒。对质量不合格的产品，要限期改进。对质量连续不合格的产品，肥料登记证有效期满后不予续展。
	完善销售登记档案，规范经营行为
	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农技中心
2次/年

	4
	对种子生产经营场所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00年颁布、2021年修正)
第四十九条 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是种子行政执法机关。种子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依法履行种子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
（二）对种子进行取样测试、试验或者检验；（三）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生产经营档案及其他有关资料；
（四）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违法生产经营的种子，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及运输工具等；
（五）查封违法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依照本法规定行使职权，当事人应当协助、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六）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所属的综合执法机构或者受其委托的种子管理机构，可以开展种子执法相关工作。
	完善备案，规范经营行为
	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农技中心
2次/年

	5
	对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监督检查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66号发布、第676号修订）
第三十二条第一款 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应当根据需要定期或者不定期组织实施饲料、饲料添加剂监督抽查；饲料、饲料添加剂监督抽查检测工作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指定的具有相应技术条件的机构承担。饲料、饲料添加剂监督抽查不得收费。
	1.资质证照方面 ：检查经营企业是否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证照登记事项是否与实际经营情况相符。
2. 产品质量方面 ：经营的饲料、饲料添加剂是否符合《饲料卫生标准》《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等质量安全标准，产品标签、说明书是否符合《饲料标签标准》等规定，是否注明产品成分、使用方法、保质期、注意事项等内容。
​3. 经营场所和设施标准 ：经营场所是否符合卫生、环保、安全等要求，是否具备与经营产品相适应的仓储条件，如通风、防潮、防虫、防鼠等设施是否齐全且正常运行。
​4. 人员要求标准：是否配备具有相应专业知识的销售人员和管理人员，是否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提高员工的质量安全意识和业务水平。
	畜牧中心2次/年

	6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2006年颁布、2022年修订）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随机抽查机制，按照监督抽查计划，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检测应当委托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进行。监督抽查不得向被抽查人收取费用，抽取的样品应当按照市场价格支付费用，并不得超过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规定的数量。
上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监督抽查的同批次农产品，下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不得另行重复抽查。
	完善经营档案，规范经营行为
	[bookmark: _GoBack]农检中心2次/年

	7
	对畜禽质量安全的监督抽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05年颁布、2022年修订）
第七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制定畜禽质量安全监督抽查计划，并按照计划开展监督抽查工作。
	抽样标准 ：畜禽产品抽样方法按《动物及动物产品兽药残留监控抽样规范》（NY／T 1897－2010）执行；屠宰企业畜禽及其产品抽样按《屠宰企业畜禽及其产品抽样操作规范》（NY/T 3227－2018）执行，确保抽样的科学性和代表性。
	畜牧中心2次/年

	8
	对动物、动物产品按照规定采样、留验、抽检、查验检疫证明、检疫标志和畜禽标识、动物防疫有关资料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1997年颁布、2021年修订）
    第七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执行监督检查任务，可以采取下列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或者阻碍：
（一）对动物、动物产品按照规定采样、留验、抽检；
（二）对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动物、动物产品及相关物品进行隔离、查封、扣押和处理；
（三）对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和动物产品，具备补检条件的实施补检，不具备补检条件的予以收缴销毁；
（四）查验检疫证明、检疫标志和畜禽标识；
（五）进入有关场所调查取证，查阅、复制与动物防疫有关的资料。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根据动物疫病预防、控制需要，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车站、港口、机场等相关场所派驻官方兽医或者工作人员。
	1.采样、留验、抽检方面 ：采样标准参考农业农村部发布的相关残留监控计划中的官方抽样细则；留验、抽检则根据具体的监控目的和要求进行，检测项目包括兽药残留、微生物指标、疫病检测等，检测方法和判定标准遵循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2.检疫证明检查方面 ：检查检疫证明内容填写是否完整、准确是否与实际货物相符，是否由官方兽医出具、签字并加盖公章等。​
3.检疫标志检查方面：根据《动物检疫证章标志规格样式及制作要求》和《动物检疫证明等填写及应用规范》，检查检疫标志的样式、规格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在规定的动物及动物产品上正确加施等。​
4.畜禽标识检查方面：检查畜禽标识是否按规定佩戴，标识的编码信息是否与动物信息一致，是否存在转让、伪造、变造畜禽标识的情况。
5. 动物防疫有关资料检查方面 ：检查养殖档案是否完整。
	畜牧中心2次/年

	9
	对动物诊疗机构和人员执行法律、 法规、规章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2022年第5号）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日常监管制度,对辖区内动物诊疗机构和人员执行法律、 法规、规章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1.资质许可方面：必须依法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且在有效期内，许可证登记事项与实际相符；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
2.场所设施方面：动物诊疗场所选址合理；设有独立出入口，不与其他用户共用通道；内部设候诊区、诊疗室等区域，兼营项目区域应独立设置且与诊疗区域物理隔离；配备诊疗台、手术台等诊疗器械设备及高压灭菌器等消毒设备。
3.人员配备方面：至少有1名以上取得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的人员；执业兽医应经备案，按时报告上一年度执业活动情况。
4.制度管理方面：建立动物防疫、疫病报告等完善的管理制度；建立相应工作记录，保证制度有效落实；按照《兽医处方格式及应用规范》印制使用处方签。
5.诊疗活动方面：使用规范的病历、处方笺，病历档案保存3年以上；不得使用假劣兽药、人用药品和农业部规定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按规定处理病死动物和医疗废弃物。
	畜牧中心2次/年

	10
	对农药生产、经营、使用主体及农药产品质量的行政检查
	《农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16号发布、第752号修订）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履行农药监督管理职责，可以依法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农药生产、经营、使用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对生产、经营、使用的农药实施抽查检测；
    （三）向有关人员调查了解有关情况；
    （四）查阅、复制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五）查封、扣押违法生产、经营、使用的农药，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使用农药的工具、设备、原材料等；
    （六）查封违法生产、经营、使用农药的场所。
	完善备案，规范经营行为
	农检中心2次/年

	11
	对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设立的行政检查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38号发布 第742号修订）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生猪屠宰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结果和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规定，加强对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质量安全管理状况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严格履行职责，加强对生猪屠宰活动的日常监督检查，建立健全随机抽查机制。
	1.资质许可方面：有有效的定点屠宰证书和营业执照；有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且在有效期内；从事肉制品加工的需有食品生产许可证。
2.厂房与设施设备方面：厂区周围无有害废弃物等污染源；布局合理，有隔离设施；车间地面、墙面等应采用易清洁、耐腐蚀材料，有良好的排水、照明、通风等设施；配备符合要求的屠宰设备、冷藏设施、无害化处理设施等，且设备维护良好，正常运行。
2.人员管理方面：配备肉品品质检验人员；直接接触肉品的人员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建立人员培训制度，有培训记录。
3.屠宰过程管理方面：严格执行宰前检查、待宰管理等制度；屠宰操作符合工艺流程和操作规范；严格控制屠宰过程中的卫生条件，定期对屠宰工具、设备和场地进行清洗消毒。
4.检验检疫方面：设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的检验检疫室，配备必要的检验检疫设备和试剂；按照国家规定的检验检疫项目和方法，对屠宰畜禽产品检疫结果合格的产品应加盖检验检疫印章或粘贴检验检疫标志。
5.产品出厂管理方面：建立产品出厂检验制进行同步检验检疫，做好记录，检验度，经检验合格的产品方可出厂；产品包装符合要求，标签标注内容完整、准确，包括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等信息；建立产品销售台账，记录产品的流向、数量等信息。
	畜牧中心2次/年

	12
	对养殖场、屠宰场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05年颁布、2022年修订）
    第七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加强对畜禽饲养环境、种畜禽质量、畜禽交易与运输、畜禽屠宰以及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等投入品的生产、经营、使用的监督管理。
第七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制定畜禽质量安全监督抽查计划，并按照计划开展监督抽查工作。《陕西省牲畜屠宰管理条例》
第二十一条　商务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严格履行职责，加强对生猪屠宰活动的日常监督检查。
商务主管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生猪屠宰等有关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
（三）查阅、复制有关记录、票据以及其他资料；
（四）查封与违法生猪屠宰活动有关的场所、设施，扣押与违法生猪屠宰活动有关的生猪、生猪产品以及屠宰工具和设备。
商务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对商务主管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1.养殖环境与选址方面：不得在生活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内；有与养殖规模相适应的生产场地和配套设施，且布局合理。
2.资质与备案方面：依法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按规定进行养殖备案，登记养殖品种、规模、地点等信息；
3.养殖投入品使用方面：使用的饲料、饲料添加剂和兽药等符合国家规定和质量标准，不得使用禁用药品和其他化合物；有完善的饲料、兽药采购、储存和使用记录，记录用药时间、剂量、休药期等。
4.动物防疫与卫生方面：有完善的动物防疫制度，定期开展免疫接种，建立免疫档案；配备消毒设施，定期消毒；对病死畜禽按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防止疫病传播。
5.废弃物处理面：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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